
上海海事大学智能车实验室 

设备借用申请表 

本表适用于非本实验室人员借用本实验室设备申请，未填写本表并登记在册的设备借用

行为视为违反《上海海事大学实验室管理办法》(沪海大资〔2023〕218 号)。 

借用设备名称：  

借用时间： 自  20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时 

至  20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时 

借用人：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

借用事由： □大创项目  □学科竞赛  □课程需要   

□其他（请说明）： 

具体工作内容：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借用人指导教师签字：  

审核意见： □同意   □不同意 

经办人签字：  

上海海事大学智能车实验室 

20  年  月   日 


